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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21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情况概述 

因公司生产产品的特点，生产产品所需的合格原材料供应商、产品用户大部分为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航发）控制的企业（不包括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现根据生产经营情况，需新增公司及公司下属

子公司（以下合称公司）与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为了方便信息披露及监管部门的

审核以及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拟就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与各关联方签署具体关联交易协

议。本次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 

单位：万元 

接受方 项目 结算价格 
2021 年初 

公告金额 
新增金额 预计全年金额 

2021 年 1-9 月

实际 

发生额 

（未经审计） 

中国航发
系统内 

销售商品 

国家定价、 

市场价格定

价 

207,965.89 6,034.11 214,000.00 96,555.21 

航空工业

集团 

系统内 

销售商品 

国家定价、 

市场价格定

价 

1,420,286.35 98,713.65 1,519,000.00 969,098.77 

中国航发

系统内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定

价 
2,415.62 1,384.38 3,800.00 2,378.52 

航空工业

集团 

系统内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定

价 
1,415.45 84.55 1,500.00 1,064.53 

中国航发

系统内 

水电汽等其

他公用事业

费用（销售） 

市场价格定

价 
27.70 522.30 550.00 37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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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

集团 

系统内 

水电汽等其

他公用事业

费用（销售） 

市场价格定

价 
90.00 0 90.00 61.42 

中国航发
系统内 

提供代理 
市场价格定

价 
71.00 0 71.00 30.00 

中国航发

系统内 
租出 

市场价格定

价 
558.00 607.00 1,165.00 496.02 

合计  1,632,830.01 107,345.99 1,740,176.00 1,070,063.20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等 

单位：万元 

提供方 项目 结算价格 
2021 年初公告

金额 
新增金额 预计全年金额 

2021年 1-9月实

际 
发生额 

（未经审计） 

中国航发 

系统内 
购买商品 

国家定价、 

市场价格 

定价 

819,862.01 105,137.99 925,000.00 567,624.02 

航空工业
集团 

系统内 

购买商品 
国家定价、 
市场价格 

定价 

727,323.54 102,676.46 830,000.00 462,846.01 

中国航发 

系统内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定

价 
45,485.44 21,514.56 67,000.00 32,008.81 

航空工业
集团 

系统内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定

价 
14,693.60 0 14,693.60 3,362.92 

中国航发 

系统内 
借款 

市场价格定

价 
1,030,565.00 0 1,030,565.00 138,465.00 

航空工业
集团 

系统内 

接受代理 
市场价格定

价 
894.78 155.22 1,050.00 451.12 

中国航发 

系统内 
租入 

市场价格定

价 
940.61 7.00 947.61 461.39 

航空工业

集团 

系统内 

租入 
市场价格定

价 
1,762.00 0 1,762.00 993.81 

合计  2,641,526.98 229,491.23 2,871,018.21 1,206,213.08 

3.租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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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

产情况 

2021 年初

公告金额 

新增金

额 

预计 

全年金额 

2021年 1-9月
实际发生额 

（未经审计）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

空发动机有限 

责任公司 

设备 

房屋 
916.06 0 916.06 458.03 

中国航发湖南南方航空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

限公司 
车辆 24.55 0 24.55 0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贵阳航发精密铸造有

限公司 

机器 

设备 
1,762.00 0 1,762.00 993.81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 

航空发动机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发燃气轮机 

有限公司 
房屋 103.00 397.00 500.00 0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

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世新安装工程

（北京）有限公司 

沈阳分公司 

房屋 220.00 0 220.00 168.00 

贵阳航发精密铸造 
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
料研究院 

机器 
设备 

235.00 0 235.00 207.96 

中国航发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 

有限公司 
房屋 - 7.00 7.00 3.36 

中国航发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蓝天钛金科技 

有限公司 
设备 - 100.00 100.00 93.00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 

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湖南南方 

宇航工业有限公司 

工具 

工装 
- 110.00 110.00 27.06 

4.支付借款利息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21 年初公告 

金额 

新增 

金额 

预计全年 

金额 

2021 年 1-9月

实际发生额 

（未经审计） 

中国航发系统内 
贷款、专项借款、 

资金拆借 
33,015.22 0 33,015.22 9,587.87 

5.贷款、存款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21 年初公告金额 新增金额 预计全年金额 

中国航发系统内 
贷款、专项借款、 

资金拆借 
616,832.60 0 616,832.60 

中国航发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最高存款限额 1,000,000.00 0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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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或公司主要

股东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构成公司的

关联方，公司与该等交易对方发生的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前述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1.中国航发 

中国航发成立于2016年5月31日，注册资本为5,0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曹建国，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5号，经营范围：军民用飞行器动力装置、第二动

力装置、燃气轮机、直升机传动系统的设计、研制、生产、维修、销售和售后服务；航

空发动机技术衍生产品的设计、研制、开发、生产、维修、销售、售后服务；飞机、发

动机、直升机及其他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领域先进材料的研制、开发；材料热加工工艺、

性能表征与评价、理化测试技术研究；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经营国家授

权、委托的其他业务。 

股权结构：国务院国资委、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航空工业集团、中国商用

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其70%、20%、6%、4%的股权。 

2.航空工业集团 

航空工业集团成立于2008年11月06日，注册资本为6,4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谭瑞松，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9号楼，经营范围：经营国务院授

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套

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金融、

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

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汽车和摩托

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设备的设计、研制、

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

地产开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船舶的技术开

发、销售；工程装备技术开发；新能源产品的技术开发。 

出资结构：航空工业集团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的国有特大型企业，是国家授权投资的

机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对航空工业集团履行出资人职责。 

3.中国航发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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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燃气轮机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4月25日，注册资本为150,000万元，法定

代表人为姚玉海，注册地址为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全运路109-5号

（109-5号）19层1901室，经营范围：燃气轮机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制、生产、总装、

试验、销售、维修保障，燃气轮机成套工程服务，燃气轮机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服务业

务。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沈阳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66.67%、33.33%

的股权。 

4.中国航发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发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9年7月24日，注册资本为215,150万元，法定

代表人为吴会杰，注册地址为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25号5幢2层，经营范围：飞行器动力

装置、第二动力装置、燃气轮机、直升机传动系统的设计、研制、生产、维修、销售及

售后服务；图文设计、制作；出租办公用房；项目投资；资产管理；物业管理；汽车租

赁；企业管理；会议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

售日用品。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81.82%、18.18%

的股权。 

5.东方蓝天钛金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蓝天钛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9日，注册资本为32889.97万元，法

定代表人为王肇宇，注册地址为山东烟台高新区海天路9号，经营范围：钛合金及其他

材料紧固件、结构件的科研、生产、技术服务；金属、非金属材料及产品的检测、试验；

钛合金及其他金属、非金属原材料的批发零售；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软件服务；软件

开发、咨询；生产加工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服务。 

股权结构：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蓝天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国

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商飞资本

有限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天津银科瑞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

有其29.1882%、19.4588%、11.4131%、11.4131%、11.4131%、11.1584%、5.9553%的股

权。 

6.中国航发湖南南方宇航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湖南南方宇航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6月17日，注册资本为

137,759.26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汪帆，注册地址为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董家塅高科技工

业园内，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零部件、机械零部件、通用设备研发、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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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转让；设备、房屋租赁；风电、工程机械、船舶、车辆、铁

路运输、城轨交通运输、燃机的高精传动系统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上述产品的进出口

业务；普通货运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工控国发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广州长晟智能制造企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航发、株

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翔鹰仟里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中兵金鑫（宁波）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中兵国调（厦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得沁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国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湖南省宇航领英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14.5181%、14.5181%、14.5181%、10.7958%、8.8174%、

6.5331%、6.5331%、4.4122%、4.4122%、4.3554%、3.6295%、3.4945%、2.1777%、1.2849%

的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包括：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水电汽等其他公用事业费用（销售）；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接受代理； 

3.房屋、设备等租赁。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按照以下总原则和顺序制定： 

1.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 

2.无政府定价的，有指导性定价规定的，按其指导性规定的要求制定交易价格。 

3.无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性定价规定的，以市场同类交易可比价格为定价基准。 

4.如关联交易不适用前三种定价原则，双方协议确定价格，以补偿对方提供服务所

发生的成本及合理的利润。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现根据生产经营情况需

增加本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长期、持续和稳定的生产经营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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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将能为公司业务收入及利润增长作出相应的贡

献，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2021 年 11月 15 日 


